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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省府监管的安省工作场所工作的工人  

有在《职业健康与安全法(OHSA)》及其

规定下的义务，其中包括： 

	在工作中遵守本法律及其规定， 

	使用和/或穿戴雇主要求使用/穿戴的设备、保护
装置和服装，以及

	向雇主/主管报告设备或保护装置的缺少或缺陷情
况，这些情况可能使工人遭受危险。 
（见OHSA第28条。）

护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人必须得到符合监管要求的护栏系统的可能保
护，如果他们有以下危险：

	跌落3米(10 英尺)以上

	跌落1.2米(4 英尺)以上，如果该工作区被用作手
推车或类似设备的道路

	跌入工作的机器中

	跌入水或其他液体中

	跌入危险物质或物体中

	从工作面的开口处跌落。

	跌落2.4米(8 英尺)或以上，而且是从以下地方 
无保护的边缘跌落：

–	地板，包括阁楼或阳台的地板

–	桥面

–	仍装有模板的屋顶

–	脚手架或其他工作平台、滑道或坡道。

行走约束，跌落制停
在护栏或行走约束系统可能无法保护工人的地方，
他们必须有其他保护措施。 这些保护措施可能包
括，但不限于：

	跌落约束系统，可将自由跌落限制到0.6米(2 英
尺)，或

	安全网，按照规定的ANSI标准进行设计、测试和
安装的，或

适当培训。 当心危险。

保证人人安全。



	跌落制停系统：

–	包括一条CSA认证的全身式安全带

–	包括一条带减震器的安全索（除非该减震		
器可能导致跌落的工人跌落到地面或工作		
面下面的物体或平面上）

–	连接救生索 （或该绳索的一端连接到适当的、
独立的固定支持物上）

–	将工人经受的最高跌落制停力限制在  
8 千牛顿（1800 磅的力）。

跌落制停系统必须防止工人跌落到地面、下面的平
面、或下面的其他物体上。

培训
工人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,由称职的人员为他们讲解
如何正确使用该跌落保护系统。

拒绝工作
工人有权拒绝工作，如果他们合理地相信该工作可
能使他们自己或其他工人遭受危险。 雇主不得对遵
守本法律的工人采取报复行动。  
（见OHSA第43和50(1)条。）

更多信息
本资料旨在帮助工人明白他们在《职业健康与安全
法(OHSA)》及其规定下的义务。 工人应该阅读  
劳工厅网站中的《职业健康与安全法指南》和其他

资料：    

www.ontario.ca/ConstructionSafety

在工作中有看见不安全的情况吗？

请向劳工厅报告：

1-877-202-0008

适当培训。 当心危险。

保证人人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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